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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2.本會法規提案（內規） 

       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提案 

第 1 號 類別：法規 

案   由：請審議修正「高雄市議會各種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2 條、第 3 條及第

18 條案」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為均衡本會各委員會之審查事項，將現行條文第 2 條第 7 款「保安」

委員會中之「警察局」及「消防局」移列至第 1 款，第 2 款「社政」

委員會中之「勞工局」移列至第 7 款，移列後配合修正第 1 款委員

會名稱為「內政」委員會、第 7 款委員會名稱為「衛生環境」委員

會；另為因應 105 年 6 月 23 日修正公布之高雄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，

爰刪除第 2 款「社政」委員會中之「兵役局」。 

二、為適度保持各委員會人數彈性，以增進審查效率，修正各種委員會

之委員人數上限為 7 人或 9 人，各委員會之人數於每次填寫委員會

分屬表前由黨團協商或議長決定；同時明定委員會分屬表須由議員

親自向議事人員領取，以保障各議員能依其意願選擇委員會。 

三、為利議事運作順暢，明定本次修正之第 2 條及第 3 條條文自 106 年 1

月 1 日起施行。 

辦 法：請大會審議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5 年 12 月 27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48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修正通過。 

發  文  字  號：105.12.30 高市會法字第 1054000023 號函 

附 件：高雄市議會各種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2 條、第 3 條及第 18 條修正總說

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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